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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10)6554 7190 

   



 

主要存放

银行 
主要存放城市  活期存款  

7 天、协定及智

能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权限受限

资金 
合计 

长沙、潮州、廊坊、

北京、青岛等 

广东华兴

银行 
深圳    204.35   22,163.36  18,642.50 

 
41,010.21 

北京银行 深圳 
 

  4,868.61  
 

5,000.00 9,868.61 

中国光大

银行 

北京、深圳、珠海、

上海、重庆 
 2,481.92    6,632.26  

  
9,114.18 

渤海银行 深圳 
 

  6,029.63  
  

6,029.63 

华夏银行 深圳、武汉、西安    687.75    5,011.45  318.56 
 

6,017.76 

东亚银行 苏州 
 

  5,089.48  
  

5,089.48 

交通银行 
武汉、深圳、北京、

蚌埠、东莞 
   223.58    3,366.42  

 
1,448.69 5,038.69 

浙商银行 深圳、天津      0.73       40.26  
 

4,989.98 5,030.97 

宁波银行 深圳  1,285.97    3,059.69  125.24 
 

4,470.90 

兴业银行 
深圳、西安、兰州、

泰安等 
   435.38      125.98  100.00 3,000.00 3,661.36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深圳、广州、厦门、

武汉、重庆等 
    99.43    3,520.02  

  
3,619.45 

中国民生

银行 

深圳、苏州、常熟、

天津、厦门 
 2,530.44    1,084.64  

  
3,615.08 

中国建设

银行 

厦门、莆田、秦皇岛、

福州、广州、张家口、

泉州、南安、苏州、

杭州、深圳等 

 3,018.37       23.48  
  



 

主要存放

银行 
主要存放城市  活期存款  

7 天、协定及智

能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权限受限

资金 
合计 

总计   70,490.66  147,253.09  19,236.30



 

 

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和《财务审批权限》等相关制度中规定：

公司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集中统筹、属地管理、余额监控的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中心

对各级公司银行账户的开立实行统一审批，开立和撤销银行账户需要上报备案；对事务

的决定权与财务支出的审核权相分离，业务线及职能部门负责对事项和支出的结果负

责，财务负责主要针对开支有无预算以及该事项是否按照公司规定签署了合同、成本费



 



 

 

业务借款人主要是公司业务的项目负责人，不存在上市公司关联方的情况。公司经

自查，除问题一回复列示的 2019 年期末关联方应收项目明细外，公司不存在《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关于公司业务借款我们执行了如下实质性程序：①核查业务借款系统审批流程是否

完备；②核查业务借款银行付款记录；③核查借款主体是否公司员工；④对金额较大的

期末余额进行函证。 

 

经过核查，公司账面记录业务借款均有完整的申请审批流程，没有发现公司存在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0 号）的回复意见》之签章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